
矿产资源补偿费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矿产资源补偿费使用的管理，确保合理有效

使用矿产资源补偿费，根据国务院《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

（国务院令第 150 号）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央分成所得的矿产资源补偿费。 

  当年中央分成所得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财政部在下一年度支出预

算中安排使用。矿产资源补偿费年终结余，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第三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国家预算，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支

出、矿产资源保护支出及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 

  第四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使用对象为具有地质勘查或同类资质

的企事业单位、独立矿山企业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 

  第五条 矿产资源勘查支出，主要用于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支出及

其他重要地质勘查专项支出。矿产资源勘查支出不得用于基本建设、

一般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项目以及其他非地质项目支出。 

  矿产资源保护支出，主要用于独立矿山企业为提高矿产资源开采

及回收利用水平而进行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支出。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主要用于补助征收部门管理

及人员经费。 

http://www.chinaacc.com/web/fagui/


  第六条 矿产资源勘查支出由具有地质勘查或同类资质的企事业

单位按隶属关系提出项目申请。具体程序如下：项目承担单位为中央

部门（总公司）直属的，通过其主管部门向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提出

申请；项目承担单位非中央部门（总公司）直属的，通过项目承担单

位所在地的国土资源厅（局）和财政厅（局）联合向国土资源部和财

政部提出申请。国土资源部组织专家对各单位申报的矿产资源勘查项

目进行评审，并根据评审结果编制项目计划和预算建议报财政部。财

政部审核后按照项目承担单位的预算拨款渠道下达项目预算。 

  第七条 矿产资源保护支出由独立矿山企业按隶属关系向财政部

提出申请。具体程序如下：项目承担单位为中央部门（总公司）直属

的，通过其主管部门向财政部提出申请；项目承担单位非中央部门（总

公司）直属的，通过项目承担单位所在地的财政厅（局）向财政部提

出申请。财政部组织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门专家对各单位申报的矿产

资源保护项目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编制项目计划，并按照项目承

担单位的预算拨款渠道下达项目预算。 

  第八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由矿产资源补偿费征

收部门通过所在地财政厅（局）向财政部申请。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

部结合各地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情况及实际工作需要，经综合平衡后，

由财政部下达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预算。 

  第九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应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挤占和

挪用。 



  第十条 根据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财政资金的拨付

将逐步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拨付方式将随着财政国

库管理制度改革的进程而调整。 

  第十一条 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负责矿产资源补偿费支出的财务

管理工作，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矿产资源补偿费使用情况的专项检查。

项目承担单位要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对截留、

挪用、坐支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一经发现，要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处理。 

  第十二条 地方所得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具体使用管理办法，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会同国土资源厅（局）联合制定，

并报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备案。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1996年 12月 13日财政部、

地质矿产部、国家计委发布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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